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审核）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1、《动物防疫条件审

查申请表》；

2、场所地理位置图、

各功能区布局平面

图；

3、设施设备清单；

4、管理制度文本；

5、人员情况。

接受申请，审核材料

五日内一次告
知需补材料，
并开具申请材
料补正告知书

资料不全 开具不予受理

申请决定书，并

退回申请材料

疫控中心工作人员在

20 日内材料审核及现

场审核

申请人补齐材

料

审核通过，打印动物

防疫条件合格证，通

知申请人领取

审核不通过，
向申请人开具
不予发证决定
书

材料齐全，符合受理

范围，决定受理，并

开具受理申请通知书

不属办理范围



材料可当场更正

的，允许当场更正

申请人申请

审查受理

材料补正通知

符合条件，核发农药经营许

可证

申请人

材料不全或不

符合法定形式

符合条件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业务审查

审查决定

不符合条

件的，不予

许可。书面

通知申请

人并说明

理由

送

达








